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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 下虚假民事法律行为的研究

◆丁　浩

(上海公安学院, 上海２００１３７)

【摘要】«民法典»首次提出对虚假民事法律行为的规范,其当事人双方通过虚假民事法律行为呈现的无效行为,不受

法律保护,甚至对当事人本身利益造成较大损害.在实际中,虚假民事法律行为即当事人双方以思想统一为根源,形

成同谋,利用不真实信息向第三方进行蒙骗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其特征主要集中展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虚假民

事法律行为双方当事人行为保持统一;第二,虚假民事法律行为由二者以上执行者形成一体,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上相

互统一串谋;第三,虚假民事法律行为其中不包含真实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构成要件是由二人以上行为人组成,要

求表达主观意思不属于当事人本身意愿,但多方行为人对虚假行为表示存在串谋行为.当事人存在虚假民事行为一

般体现在第三方,具体通过蒙骗、欺骗手段得到双方当事人成果,但该行为的法律后果并非有效,但绝对不可对第三人

进行不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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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典》对虚假民事法律行为有了明确规定，即“以

虚假哄骗的代表意思呈现事实民事法律行为”，在以往《民

法典》对行为认定为串谋的虚伪行为和现代虚假行为存在意

思偏差，该虚假行为的着重点取决于民事法律行为性质，是

否与事实产生直接联系。 如果只存在客观意思表达，则归

纳为虚假或虚伪表述意思。 基于此，虚假意思即行为人和

相对人双方串谋形成的虚伪行为概念，简单来说，意思表述

当时状况，其内容有可能隐藏不真实性。 虚假行为即意思

表述另一方面虚假意思，面对这种状况直接定义为虚假民事

法律行为，并且这种行为也是归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中问题最

大的一种类型。

一、虚假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与界定

(一)虚假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称谓

在以往的民法理论阐述中涉及的“虚假民事法律行为”

概念一词，即意思表示不统一的常见类型，具体代表着虚假

意思表示或虚伪的意思表示，在本质上被称为串谋虚伪行

为。 在《民法典》中明确规定虚假民事法律行为，对于这

一概念的称谓，仍然引起同行业的高度重视，对其有了更加

深入的研究。

首先，《民法典》对民事法律行为统一称之为“以虚假

为由实施的虚假民事法律行为。”通俗来讲，也被称为虚假

行为，全称为虚假民事法律行为。 虚假行为即两个以上当

事人在相互沟通过程中思想形成一致，使事情本应发生效

力，具体是指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目的是打造虚假的法律行

为主义形式现象，在实际中并不认可这一法律行为发挥本身

作用。 尽管如此，以往民法在使用虚伪行为概念时，其中

包含单一的虚伪行为和串谋的虚伪行为，但我国《民法典》

在使用虚伪行为概念时，则倾向于串谋的虚伪行为，并没有

涉及单一的虚伪行为。 所以，在我国民法不断完善的环境

下，这种使用方法显得尤为精准，发挥的法律效力也会较为

全面。

其次，不管是哪种虚假民事法律行为，其大体意思表示

都存在类似差异，同时大致含义存在差距，并非无意义的存

在。 和传统民法意思表示概念不同，本应与虚假行动概念

共同使用，但虚假意思表示一直处于隐蔽状态，原因在于虚

假行为只能体现在行为中，而虚假意思表示代表着意思表示

不存在同一水平，本质上有着较大差别。 由此得知，虚假

意思表示和虚假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相差甚远，二者关联也

不是很大。

最后，根据以上内容阐述，依照《民法典》相关规定，

认为虚假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简单称之为虚

假民事法律行为或者是虚假行为，其着重点倾向于民事法律

行为的基本性质，因此采用这种称谓较为精准。 如果单纯

讲解意思表示涵盖的所有形式时，理应采用虚假意思表示或

串谋虚假行为更加准确，方便相关人员理解和引用。

总而言之，虚假的意思表示或串谋虚假行为的概念，从

实际来讲即意思表示不同情况，但虚假行为或虚假民事法律

行为的概念，代表着意思表示不统一的串谋虚假意思表示所

形成的虚假民事法律行为，真正意义上证明这一行为是效力

瑕疵严重的类型之一。

(二)明确界定虚假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

虚假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概念本身是由从事专业人员为

主导者，根据自己多年研究经验认为虚假意识表示简单称之

为虚假行为，其法律概念来自德国民法，后期经过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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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时代变化，逐渐被其他国家所借鉴使用。 主要内容即行

为人和相对人双方明确知道事实表示的意思并非所属本意，

存在虚假和不真实要素，通过串谋做出和真实想法不相同的

事实意思表示，严重违背现实规律。

笔者从多个角度研究发现，认为虚假民事法律行为主要

体现出以下明显特点：一方面，虚假民事法律行为在法律角

度即被认定为串谋的虚假行为，尽管目的是实现真实意愿，

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侥幸、串谋成分，不具备真实要求，因

此相对应地为真意保留。 这一概念指的是表示当事人故意

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或者是真实行为表示，则通过其他不真

实行为表示进行蒙骗。 要想从细分层面分析，主要真意保

留行为则需一人承担，不能在实践中实现串谋，因此代表着

单一虚假意思表示。 虚假民事法律行为的主体要有两人以

上的主体身份，同时存在稳定的串谋关系，二者共同进行虚

假民事法律行为。 从实际角度来看，二者在人数上有着较

大区别。

另一方面，虚假民事法律行为和隐藏民事法律行为存在

出入。 一些相关法律研究学者对隐蔽民事法律行为，认为

是在虚假行为意思表示中由于真意的影响产生的法律行为。

但从本人角度多年研究经验来看，隐蔽行为即当事人双方将

真意藏匿在虚假行为中，从整体角度并非以真意作为主导意

思，但隐藏行为具有法律效力，指的是在串谋虚假意思表示

中本身隐藏其他非真实的民事法律行为。 从实际角度来

看，串谋的虚假意思表示中隐藏其他项法律行为，无法真正

判断行为的真伪。 简单来说，当事人通过虚假意思表示，

将真实民事法律行为隐藏在虚假意思表示中形成的民事法律

行为。 从民法角度分析研究来看，虚假民事法律行为只单

纯代表着意思表示的虚假现象，其中并没有真正试图隐藏真

实的民事法律行为，而是隐藏民事行为主要集中在虚假意思

行为表示中，同时附加真实民事法律行为。 由此得知，遵

照《民法典》明确规定，虚假民事法律行为反复强调多方当

事人由思想统一形成的虚假行为，并没有试图刻意隐瞒真实

的民事法律行为，但唯独刻意隐瞒虚伪行为产生的民事法律

行为。

综上得知，虚假民事法律行为具体指的是行为人和相对

人在意见统一的前提下实现长期行为串谋，利用虚假意思表

示所要开展的针对性民事法律行为。 其特征集中展现在以

下几方面：第一，虚假民事法律行为要有二者以上当事人，

如果一方承担行为人角色，另一方则代表着相对人，一旦有

其中一方将虚假行为当作是真意保留，则可判定为真实行

为，不存在虚假之意。 第二，虚假民事法律行为只有当多

方当事人思想统一即可形成事件共谋者，成为判断串谋的重

要依据，反复强调当事人虚假意思行为，另一方当事人只能

仅代表真实行为，属于真意保留行为。 面对这种现象，也

可以认作为个体虚假意思表示，不能判定为虚假民事法律

行为。

二、«民法典»规定的虚假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适用

(一)虚假民事法律行为和其他意思表示瑕疵的不同之处

在行为人和相对人二者之间，行为人向相对人进行虚假

意思行为表示，而且相对人自认为行为人代表着真实意思。

面对这种特殊情形，即双方在未能协商展现虚假意思的状况

下形成串谋，导致虚假民事行为不能正式成立，不符合《民

法典》的规定，出现这种状况本质上属于保留真意或者是双

方其中一方已经有了虚假意思表示动向。 例如，刘某邀请

杨某欣赏自己近期收购的珍藏品，杨某十分喜爱其中一件物

品，此时刘某象征性做出赠与的行为表示，但内心并不是真

实意愿，断定杨某也会直接拒绝，但实际上杨某格外爱惜，

便欣赏同意且接纳，所以这种表示意愿本身代表有效。 如

果杨某知道刘某的真实意愿和想法，对于这种状况下的赠与

无绝对法律效力，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 通过上述案例分

析了解到，单方面的虚假表示行为和虚假法律行为本身不同

之处集中在，前者属于单方面的虚假表示行为，不需要双方

相互协商串谋。 后者则需要双方共同沟通商量，且具有统

一的虚假表示行为才行。 不仅如此，后者双方都渴望各自

虚假行为表示都具有法律效力，真正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自己

的权益利益。

(二)重大误解的表示瑕疵

和虚假民事行为有着较大差距的原因在于当事人之间并

非存在故意串谋，而是二者在思想错误的认知情况下出现串

谋行为，这种情况产生的法律后果也会有所区别，前者重大

错误产生的法律行为可以撤销民事行为，后者虚假意思表示

行为无效。

(三)意思和表示不自由，其中包含欺骗、胁迫等

曾经有一名国外研究学者自我阐述，认为虚假的法律行

为即表示人和受领人思想行为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不会再次

发生法律效力之外的行为。 不仅如此，这位研究学者还曾

说过在大部分情况下产生的虚假法律行为都会受到各种因素

的影响，采用欺骗手段试图蒙骗第三方。 对于这种情况，

虚假法律行为和欺骗行为之间的差异在于，欺骗只是一方蒙

骗另一方，被欺骗的一方完全不了解真实情况，不存在串谋

的情况。 换言之，虚假行为表示是当事人之间对自己真实

想法表示意思十分清楚，这种情况属于串谋行为，欺骗行为

和上述重大误解的相同之处在于行为可以撤销，虚假民事行

为是无效的。

(四)虚假意思表示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换言之就是一种法律规避

行为，是借助于表面合法的形式迂回达到或实现非法目的。

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１)虚假意思表示的当事人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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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表面行为发生效力，其追求的是背后效果意识，而后者则

希望表面行为发生效力，即借由表面效力实现背后非法目

的。 (２)虚假意思表示的表面行为被认定为无效主要是因为

并非当事人真意，不符合意思自治的原则，而后者的表面行

为被认定为无效则是因为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３)虚假

意思表示必须是双方行为，而后者则包括单方行为或双方行

为，且必须存在非法目的。

(五)虚假民事法律行为和其他意思表示瑕疵的法律规范

竞合

举例说明，夫妻双方协议假装离婚之后，最终目的是逃

避地区商品限购政策，当夫妻双方各自离婚之后，这种行为

便已经形成了虚假法律行为的串通性，随后夫妻其中一方再

与他人发生再婚行为，这种行为便可构成了夫妻双方中结婚

的行为人造成的欺诈行为。 由此得知，对于上述提到的行

为不仅存在虚假民事法律行为，而且满足法律对欺诈行为的

犯罪标准，也就是符合《民法典》的明确规定，其真正触及

法律底线。 所以，不同法律条例发挥的法律效力存在较大

差别，这就要求权利人根据当前状况和自身利益选择合适的

法律规章来全面维护自己的利益，否则便会损失更多成本。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民法典》明确规定：“多方当事人以虚假意

思表示民事法律行为判定为无效，无法受到相关法律保

护。”这一举动成为民法首次明确虚假民事法律行为定义，

但在一定程度上其他有关法律并没有做到全面涉及。 在司

法实践中，要想真正判断虚假民事法律行为，主要在于法律

适用涉及的对应规则和制度。 尤其是在已经登记虚假民事

法律行为的情况下，如何妥当处理这类问题，相关领域人员

需要引起重视，对其加以反思和研究，使《民法典》更加完

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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